
证券代码：

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2-013

债券代码：

122013

债券简称：

08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满足日常资金周转，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经本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通过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辰路支行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

辰实业集团公司申请委托贷款人民币伍千万元整，期限贰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并且本公司不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截止

2012

年

7

月

18

日，连续

12

个月内，本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向本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总计金额为

人民币壹拾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4%

。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498

证券简称：

*ST

丹化 公告编号：

2012-21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7

月

18

日

,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21295

］

号

,

认为本公司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39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入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基金补贴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国家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公布第一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名单的通知》（财综

[2012]48

号），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荆门格林美

"

）、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格林美

"

）同时入选

第一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荆门格林美和江西格林美将严格按照财政部、环境保护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2012]34

号）的规定执行。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资质

的取得，对于公司电子废弃物拆解处理业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能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2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浙江迪邦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迪邦

化工

")

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召开了

2012

年董事会会议，决定以迪邦化工未分配利润转增迪邦化工

注册资本，将迪邦化工注册资本从

2,430

万美元增加到

3,830

万美元，转增后双方股权比例不变，其

中公司出资额占

65%

，外方出资额占

35%

。

迪邦化工已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于近日取得了浙江省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原登记的

2,430

万美元变更为

3,830

万美元，其他内容不

变。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６

，

５９２

，

０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３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宏达经编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宏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７７０

号），核准公司向李宏、毛志林、冯敏、白宁、周跃纲、

俞德芳合计发行

４

，

４００

万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公司实施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分别向李宏发行

１４

，

４１８

，

８００

股、毛志林

１２

，

３５９

，

６００

股、白宁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０

股、冯敏

８

，

２４１

，

２００

股、周跃纲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俞德芳

１５８

，

４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李宏、毛志林、冯敏、白宁、周跃纲、俞德芳等六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威尔德

１００％

股权已

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续，股权持有人变为本公司，本公司向李宏、毛志林、冯敏、

白宁、周跃纲、俞德芳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证券登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５１

，

３３８

，

８００

股。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

４

，

４００

万股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

１

）发行对象李宏先生、毛志林先生、白宁先生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前述限售期满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其因本次非公开

发行而获得的公司股份的

３０％

；自限售期满

１２

个月至

２４

个月期间，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其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而获得的公司股份的

２０％

；此后

６０

个月内每满

１２

个月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

１０％

。

（

２

）发行对象冯敏女士、周跃纲先生、俞德芳先生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也不

存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星期一）。

２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６

，

５９２

，

０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３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

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量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备注

１

李宏

１４

，

４１８

，

８００ ２

，

８８３

，

７６０ １．９１

副董事长

２

毛志林

１２

，

３５９

，

６００ ２

，

４７１

，

９２０ １．６３

董事

３

白宁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０ １

，

２３６

，

４００ ０．８２

合 计

３２

，

９６０

，

４００ ６

，

５９２

，

０８０ ４．３６

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限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股东李宏、毛志林担任公司董事，故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2012-31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获得银行综合授信情况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近日，因公司生产流动资金的需要，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山湖支行签署了《集团综合

授信业务合作协议书》，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期限为六个月，利率

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为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借款。

二、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借款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招商银行南昌青山湖支行

合同名称：《借款合同》（编号：

2012

年青字第

0148120018

号）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贷款币种和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第二条 贷款用途：此贷款为流动资金贷款。

第三条 贷款期限：为期半年，即自

2012

年

7

月

13

日起自

2013

年

1

月

12

日至。

第四条 贷款利率：此项贷款采用固定利率，以定价日使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月金融

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准利率。 不设上下浮动。

合同中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事件的处理等进行了约定。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第三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提请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上述借款有利于促进公司的生产与发展。

四、备查文件

1

、相关合同；

2

、公司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79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2012-029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田益群先生

6

、出席会议情况：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4

人，代表股份

106,743,8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9.95%

。

7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

、会议采取审议后集中表决，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董事会通过的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审议《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

、表决情况：

审议《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6,743,86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韩海鸥律师、谭立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确

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8

日

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关于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承贵司委托，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指派韩海鸥、谭立荣律师

(

以下简

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贵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与

股东大会召开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它资料予以审查和验证。 公司承诺其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

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明，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与原件一致。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以下简称

"

《执业规则》

"

）和《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

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并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决定，并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公告》， 决定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

：

00

在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已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登记事项等相关事项公告告知全体股东，并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11

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共

计

4

人， 均为

2012

年

7

月

1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持有及代表的股份总数

106,743,86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9.95%

。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有本人居民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出席会议的法

人股股东代表已获得股东单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东的代理人持有股东出具的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

书及身份证明。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田益群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公告的会议通知， 公司董事会已于法定时间内公布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议案，即《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不存

在对原有议案进行修改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况，不存在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

表决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

、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对会议通知公告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充分的审议，并进行

了逐项表决。 表决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和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2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做出决议，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公告所列明的全部议案，上述议案均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经办律师：韩海鸥

谭立荣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８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３３７

，

６２０

，

１５０．３６ ４４５

，

２４７

，

５５７．０４ －２４．１７％

营业利润

４９

，

５０３

，

６６３．２１ ９４

，

２２１

，

９５３．２２ －４７．４６％

利润总额

５１

，

４２８

，

８８４．８８ ９７

，

３７１

，

２０２．０７ －４７．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

，

５０４

，

８４３．０８ ７４

，

８１５

，

２８４．１１ －４０．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０４１ ０．３４３１ －４０．５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９５％ １０．９２％ －４．９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９６６

，

４３４

，

３７２．６０ ９８６

，

０１４

，

５９４．９４ －１．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１２

，

６６５

，

７４１．３４ ７５５

，

３４４

，

６７７．７８ －５．６５％

股本

２１８

，

０７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１８

，

０７４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３．２７ ３．４６ －５．４９％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３

，

７６２．０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４．１７％

；实现营业利润

４

，

９５０．３７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７．４６％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４５０．４８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０．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０．５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９７％

。

上述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行业整体需求放缓，销售收入减少，导致公司业绩比上年同期有所

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４０％

—

５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４

，

５０４

，

８４３．０８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４０．５１％

，

在前次业绩预计的范围内，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１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等方式通知

各位董事。

２

、召开会议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会议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召开

３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０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人（其中委托出席会议的董事

２

人）。独立董事梁

戈夫先生因公务出差不能亲自出席会议并委托独立董事黄友清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林仁聪

先生因公务出差不能亲自出席会议并委托独立董事张志浩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

选人也出席了会议。

４

、会议主持人：肖凌董事长

５

、列席人员：监事会成员

３

名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日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１

）。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我们认真审阅了上述人员的个人履历，所聘人员具备

《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中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

况，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项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形成的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自查报告及整改方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关于强化回

报股东意识完善分红机制的通知》（桂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２３

号）的要求，为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

润分配的透明度，保护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董事会拟对原《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修订的具体

内容详见附件

２

）。

该议案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六条进行了修订，修订的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３

。

该议案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第二十条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审计委员会成员如下：

主任委员：黄友清女士（独立董事）

成员：林仁聪先生（独立董事）、兰庆民先生（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案》；

拟设立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成员如下：

主任委员：肖凌先生（董事长）

成员：张志浩先生（独立董事）、梁戈夫先生（独立董事）、王国庆先生（董事）、龚育恩先生（董事）。

该议案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董事会预算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设立公司董事会预算委员会，组成成员如下：

主任委员：陈思益先生（董事）

成员：黄友清女士（独立董事）、龚育恩先生（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新制订的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董事会预算委员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新制订的公司《董事会预算委员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设立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公司监事会更换监事的议案。

详情可参阅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附件

１

： 周日交先生简历：

周日交 男，

１９６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毕业于广西轻工技工学

校制糖专业；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就读于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就读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函授毕业；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在明阳糖厂

工作，历任明阳糖厂安全科科长、厂长助理、生产副厂长；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公司副总工程

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在公司下属伶俐糖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曾担任本公司董事。

周日交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２

： 公司章程修改内容

原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现修订为：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原第一百一十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四）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或高于公司

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

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五）在公司年度报告中，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的情况、公司关于对外担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的

执行情况；

（六）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七）公司关联方以资抵债方案；

（八）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九）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应当就上述事项发表以下几类意见之一：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反对意见及其理由；

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如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露的事项，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的意见予以公告，独立董事出现意见分歧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董事会应将各独立董事的意见分别披露。

现修订为：

第一百一十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四）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或高于公司

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

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五）在公司年度报告中，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的情况、公司关于对外担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的

执行情况；

（六）公司董事会制订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七）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八）公司关联方以资抵债方案；

（九）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十）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应当就上述事项发表以下几类意见之一：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反对意见及其理由；

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如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露的事项，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的意见予以公告，独立董事出现意见分歧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董事会应将各独立董事的意见分别披露。

原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二）若公司当年盈利，原则上向股东进行一次利润分配，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若公司董

事会未做出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三）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

占用的资金。

（四）现金分红政策：公司坚持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现修订为：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全体股东的整

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２

）公司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

３

）公司按照合并报表滚存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可分配利润的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

４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 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如无重大

投资计划等事项，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实际分配利润的

２０％

。

重大投资计划是指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投资计划。

（

３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

用的资金。

（

４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公司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具体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盈利水平和经营发展计划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

１

）公司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详细会议记录。 独立董事应当就利

润分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 利润分配方案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

）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不采取现金方式分红或拟定的现金分红比例

未达到前述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３

）公司因前述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

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如遇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

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作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

２／３

以上（含）独立董事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

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附件

３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

原第三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１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２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３

、本章程的修改；

４

、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５

、激励计划；

６

、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现修订为：

第三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１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２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３

、本章程的修改；

４

、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５

、激励计划；

６

、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

７

、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１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等方式通知

各位监事。

２

、召开会议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１

：

１５

。

会议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的方式：举手表决。

３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４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委托

１

人）。 监事陆兴愈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

自出席会议并委托监事雷桂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主持人：雷桂明（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关于公司监事会更换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建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向监事会提交了书面的辞职报告，申请辞去监事会

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监事会拟提名姚宏宇先生为公司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候选人简历如下：

姚宏宇，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于湖南省轻工业学校企业

管理专业。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在南宁市康乐食品厂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在南宁

市一轻局工作；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任南宁市轻工总会经济运行科副科长；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在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任产权经营部副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任南宁市针织厂厂长、 党委书记；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在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任企业管理部经理等职；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南宁市自行车总厂厂长、党委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经济运行部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

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产权和资产监管部部长。

姚宏宇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监事候选人经本次监事会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１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临时股东大会，是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广西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设立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公司监事会更换监事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议案一至议案三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

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议案四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

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４

、拟参加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用信

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件应注明“拟参加股东大会”的字样。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广西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雷焕文、庞燕

邮政编码：

５３０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１－４９１４３１７

传真：

０７７１－４９１０７５５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南宁糖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按照以下投票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

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关于设立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监事会更换监事的议案

（请在表决意见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

√

”标明表决意见。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董事会聘任周日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上述人员的个人履历，所聘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本次聘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事项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形成的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决议。

独立董事（签名）：

黄友清 林仁聪

张志浩 梁戈夫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7

月

1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0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和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00

；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

327

国道

58

号公司总部大楼

109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张秀文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

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240,525,8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1.12%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240,525,8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

、律师姓名：顾峰律师、项瑾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

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

2012

年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国家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2

年

7

月

16

日，公司收到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的《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

2012

年第二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财建〔

2012

〕

258

号）以及山东省财政厅下发的《关

于下达国家补助

2012

年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鲁财建指〔

2012

〕

88

号），公司申报

的

"

工程机械用液力变速器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产业化

"

项目被列入

2012

年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并获得国家补助资金

5,000

万元，其中

2012

年将下发补助资金

2,000

万元，

2013

年和

2014

年拟

分别补助

1,500

万元。

目前，公司获得的

2012

年政府补助资金尚未到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

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资产相关，公司将按照规定将该项政府补助款确认为

"

递延收益

"

，然后

按照项目完工后资产的预计可使用年限，将

"

递延收益

"

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因该项目预计在

2013

年以后才能完工，该项政府补助对

2012

年当期净利润将不产生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最终将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